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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通讯员 祁崇捷

本报讯 28岁的他是个父亲，却因欠

着女儿医疗费不付而成了“老赖”。被法

院拘留的第二天，家人赶来“捞人”，张口

第一句话竟是“他还是个孩子”。近日，

丽水市莲都区法院执行了这样一起案

件，执行法官感慨，虽然在父母家人眼

里，他永远是“孩子”，但他是个成年人，

并且还是孩子的父亲，成年人的法律责

任和身为父亲的抚养责任，他是无法逃

避的。

2015年，小阳（化名）和阿茜（化名）

网恋不久就结了婚。有了女儿之后，这

一家三口并不幸福，因为女儿患病，夫妻

感情逐步恶化，阿茜向法院提起了离婚

诉讼。经法院判决，小阳阿茜离婚，女儿

由阿茜抚养，小阳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

元至女儿独立生活止，另外对于女儿生

病所支出的费用，双方各承担一半。

小阳仅履行了部分抚养费，对于医

药费却一直未履行。阿茜无奈之下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涉及标的1万余元。

执行过程中，小阳一直以没工作没

钱的理由拒绝支付，执行员多次电话联

系和寻找小阳，动之以亲情、晓之以法

理，小阳却不为所动，想尽办法避而不

见，甚至拉黑了法院的电话号码。而另

一边，阿茜因为要负担女儿大量医疗费

用，导致生活比较困难。

4月29日，小阳在网吧经公安布控

被抓，在执行法官将他带回法院的途中，

小阳还是一脸不屑。当天，法院依法对

小阳实施了司法拘留措施。

第二天，一名神色匆匆的女子赶到

法院，“我弟弟还是小孩子，不成熟的，以

后他的事还是找我吧。”女子对执行员这

样说道。原来，家人一直对小阳都比较

宠爱，小阳也习惯了依赖家里人，有什么

事第一时间就是找姐姐。

“他都28岁了，还是个孩子吗？”执行

员一脸惊讶。“他这么大个人，你们能帮

他几次！就是因为这样，他自己都是个

父亲了，还那么不成熟！该承担的责任，

应该要他自己承担！”在执行员严厉教育

和释明法律后果后，小阳的姐姐沉默了。

被拘留期间，小阳写下了悔过书，表

示愿意偿付女儿的医药费，但因为小阳

一时之间实在拿不出钱，还是由姐姐代

为履行了这笔欠款。随后，执行干警及

时将执行款支付给申请人阿茜。

老房失修租客无助
家园卫士及时出手

通讯员 林贤飞 汪明星

本报讯 5月4日一大早，安吉县公

安局巡特警大队队员、天子湖镇良朋村

“家园卫士”黄成带着父亲、姑父、表妹夫

等家人，来到良朋村龙湾桥自然村，给一

处老旧房子更换破裂的瓦片、腐烂的椽

等。经过他们半天的努力，该房屋顶漏

水及安全隐患得以解除。

“你们真是安吉的好人，谢谢你们

了！”这座房子的租客、来自云南的王大

姐感激不已。

原来，王大姐和黄成并不相识。这

次“五一”小长假回老家，黄成在散步途

中得知这处老房子的房主常年在外，土

房年久失修，下雨天漏雨、滴水，而租客

王女士一只手残疾，丈夫又回了云南，她

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是艰辛。

黄成想到自己家里还有很多闲置的

瓦片，于是决定去帮助生活艰辛的王女

士一家。赶在上班之前，黄成组织亲属

进行了整修。

“王大姐，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可以打电话给我。”临走时，黄成还留下

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走村入户说平安

5月4日，泰顺县公安局筱村派出所民警走村入

户，开展扫黑除恶、防电信诈骗知识宣传，鼓励群众积

极提供违法犯罪线索，提高安防意识，携手共护平

安。 通讯员 林作祥 范荣

海上巡检护渔忙

5月1日起，东海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为杜绝禁渔期内非法捕捞行

为，有效保护渔业资源，三门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县农业农村局渔业部

门出动海事执法艇沿健跳港水域展开巡检。图为民警和渔业部门工作人

员在海上巡逻。 通讯员 林利军

数次蹲守女厕
偷窥男子被拘

通讯员 谢攀

本报讯 近日，一名在公厕里偷窥如

厕女性的男子被湖州市吴兴区公安分局

月河派出所予以行政拘留。

4月30日23时30许，月河派出所民

警接到群众报警，称在辖区红门馆一公

厕如厕时遭男性偷看。民警立即赶到事

发地点并当场抓获一名男性嫌疑人。

28岁的小杨姑娘称，事发时，她刚上

完厕所准备出去，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于是趴在地上看了看，竟然在边上坑位

的门缝里看到一双男人的鞋。她赶紧到

厕所旁边的店里叫来了人，将公厕大门

堵住，不让里面的人出来，然后拨打了

110。民警来到现场后，果然在女厕中抓

获一名男子。

该男子胡某当场承认了在公厕偷窥

女性如厕的违法事实。胡某今年32岁，

他交代，为了满足自己淫欲，他多次来到

女公厕躲起来，等女性上厕所时偷窥。

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胡某处以

行政拘留。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何宣漫

本报讯 为了招揽生意，丽水市莲都

区一家菜馆竟然用“土八路”作为招牌悬

挂张贴，损害了八路军革命先烈的名誉，

引起了市民的强烈反感。近日，在丽水

市莲都区检察院监督下，该菜馆按要求

整改，自行拆除了相关标识。

近日，在丽水市检察机关开展践行

“浙西南革命精神”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

动中，有热心市民向莲都区检察院反映，

莲都区有一家餐馆取名为“土八路菜

馆”，有损八路军的名誉。

莲都区检察院接到举报后，立即派

员到现场调查，发现这家餐馆位于莲都

区中山街的繁华路段，在附近路口和餐

馆正门的牌匾、玻璃门、侧门墙、玻璃门

上，都写有“土八路”“土八路菜馆欢迎

您”等字样；餐馆正门前，还悬挂着两只

写有“土八路”字样的红灯笼；就连餐馆

门口的大树上，也悬挂着“土八路”字样

的招牌。

虽然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土八路”字

样，但检察人员发现，该餐馆营业执照上

登记的名称却为“丽水市莲都区汤舜小

炒店”。

检察官随后走访了莲都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行政部

门相关职能，并讨论商家将“土八路”作

为餐馆招牌使用是否违法的问题。上述

两个部门均认为，菜馆使用“土八路”作

为店铺名称确有损革命先烈名誉，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应当责令整改。

莲都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八路

军”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前身之一，“土八路”是对八路军革命

先烈的蔑称。该菜馆使用“土八路”作为

店铺经营的招牌名称，且在市区交通要

道上树立醒目的“土八路菜馆”指示路

标，在餐馆门前多处悬挂“土八路”标志，

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

保护法》，也有违《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

管理办法》，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有损革

命先烈名誉。

4月26日，莲都区检察院分别向莲

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书，

建议两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土

八路菜馆”注册登记名称与实际经营

名称不一致，使用“土八路”作为店铺

名称，损害革命先烈名誉的行为，依法

予以制止和作出处理，切实维护革命

先烈名誉。

当天，莲都区检察院还牵头退役军

人事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

法局召开座谈会，讨论对上述损害革命

先烈名誉的行为开展联合整治行动。

近日，莲都区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

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相关执法人员到“丽水市莲都区汤舜小

炒店”进行了现场执法。行政机关现场

对涉案商家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依法

责令商家立即停止使用“土八路”作为餐

馆名称，并自行拆除“土八路”标识。

“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个名称的确不

妥，使用这样的有损革命先烈名誉的名

称实在不应该！我马上就将它们拆除！”

店铺老板当场承诺道。

“八路”不土！
损害革命先烈名誉，“土八路”餐馆被责令拆招牌

28岁的他因拖欠女儿医疗费被拘
家人赶来“捞人”，说“他还是个孩子”
拜托！都奔三的人了，还孩子呢？


